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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0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铭普光磁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68 

 

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8 年 7 月 17 日，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

问询函【2018】第 56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公司对《问询函》中所涉

及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，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内容公告如下： 

问题一、2018 年 6 月 25 日，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终止实施第

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》等 3 项议案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股东大会

上述议案以“同意 1,575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08%；反对

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74,025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92 %”的结果未获通过。请说明弃权股东弃权的详细原因。 

【回复】 

经公司向本次股东大会投弃权票的股东确认，本次投弃权票的主要原因有以

下两点： 

1、虽然公司 2018 年上半年业绩有较大幅度的下滑，但随着 5G、物联网等

国家通信战略的实施，以及近期美国对国内主要通信企业“中兴通讯”的解禁，

通信行业将保持较快的发展，公司主要股东希望继续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，

有效提升公司业绩，实现股权激励计划之目的。 

2、因公司财务及相关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“如果企业在等待期内

取消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或结算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（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

取消的除外），企业应当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，立即确认原本应在

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”及相关股权激励会计处理规定不熟悉，公司董事会未

考虑到主动取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将造成公司 2018 年业绩大幅波动，于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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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终止实施第

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》等 3项议案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在董事会审议通

过后、股东大会审议前，经公司内部自查，发现上述问题并向主要股东做了汇报。  

基于上述原因，考虑到原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可能对公司业务产生更加积

极效应，公司主要股东经审慎评估后，在股东大会上对《关于公司终止实施第一

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》等 3 项议案投了弃权票。 

 

问题二、目前本次股东大会投弃权票的股东与董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

是否存在不一致意见，如有，请说明是否影响你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员工的

管理和激励。 

【回复】 

本次投弃权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分别为：杨先进先生、焦彩红女士、东莞

市合顺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其中杨先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、焦彩红女士

为公司董事，杨先进先生与焦彩红女士在 2018年 6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二次会议审议《关于公司终止实施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》等 3项议案时，

投了同意票。 

在本次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召开的间隔时间内，考虑到美国对国内主要通信企

业“中兴通讯”解禁将可能对公司业务带来积极影响，以及股权激励主动取消所

形成的会计处理可能造成公司业绩大幅波动等因素，原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可

能对公司业务产生积极效应，杨先进先生与焦彩红女士在股东大会审议《关于公

司终止实施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》等 3项议案时，投了弃权票。 

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员工的管理与激励。 

 

问题三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（如有）。 

【回复】 

公司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 

公司董事会对此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公司董事会将加强

对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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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7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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